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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都市土地編定管制協調會報第 15 次會議 

壹、開會緣由 

為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非都市土地資源

型使用分區更正、劃定或檢討變更，及銜接未來編定管

制業務，本署定期召開「非都市土地編定管制協調會報」

督導並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相關業務。本次

會議報告及討論事項如下： 

一、報告事項 

（一）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據「修正全國區域計畫」

辦理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

作業辦理情形 

（二）原鄉地區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更正為鄉村區辦理情

形 

二、討論事項： 

（一）依「臺灣省國有林事業區內濫墾地清理計畫」及「國

有林地暫准放租建地、水田、旱地解除林地實施計

畫」辦理非都市土地使用地更正編定、變更編定或

補註用地別等案件後續辦理方向 

（二）非都市土地一定規模以上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之使用

分區檢討變更方式 

（三）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更正與劃定或檢討變更案件委

辦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定評鑑情形 

（四）修正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更正劃定或檢討變更案件

委辦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定作業評鑑實施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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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前（歷）次會議決定（議）辦理情形 

就 108年 7月 1日非都市土地編定管制協調會報第

14 會議之決定（議）辦理情形整理如下： 
 

前次會議決定（議） 辦理情形 

報告

事項 

第一案：直轄市、縣（市）政府依

據「修正全國區域計畫」辦理

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及一般

農業區檢討變更作業辦理情形 

附帶決定： 

一、請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據

修正後「直轄市、縣（市）政

府辦理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

及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進度

表」（如附件 1），積極趕辦，

俾儘速完成核備作業。 

二、臺南市政府原展延至 108 年 7

月 31 日，經該府說明後續仍將

持續辦理，並預計於 108 年 8

月辦理公開展覽及說明會、9

月提該府專案小組討論、10 月

函送本部。考量臺南市政府尚

未依作業須知規定辦理公開展

覽及說明會、專案小組等法定

程序，為避免與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作業期程衝突，請臺

南市政府備文說明後續作業期

程及預計展延日期，供本部提

區域計畫委員會報告。 

三、高雄市政府原展延至 108 年 6

月 28 日，經該府說明後續仍將

持續辦理，並預計於 108 年 8

月提該府專案小組討論、8 月

底函送本部。考量高雄市政府

業已來函申請展期，並經本部

同意在案，爰請該府於前開期

限內函送本部續辦後續作業。 

納入本次會議報告案第一案處理。 



3 
 

前次會議決定（議） 辦理情形 

四、彰化縣政府說明新增案件已依

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

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以

下簡稱作業須知）完成公開展

覽等法定程序，並預計於 108

年 7 月 15 日函送本部，請彰化

縣政府備文到本部辦理展延作

業。 

五、南投縣政府原展延至 108 年 8

月 15 日，經該府說明後續仍將

持續辦理，並預計於 108 年 7

月 2 日辦理公開展覽及說明

會、8月提該府專案小組討論、

8月 30 日前函送本部，請南投

縣政府備文到本部辦理展延作

業。 

報告

事項 

第二案：原鄉地區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更正為鄉村區辦理情形 

決定：有關臺中市桃山部落、屏東

縣北葉部落及古樓部落、桃

園市武道能敢部落及嘎色鬧

部落之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

更正作業，仍請直轄市、縣

（市）政府積極趕辦；並請

於會後 1 週內提供各案前置

作業、公開展覽及說明會、

專案小組、核定公告等法制

作業預定及實際辦理期程，

俾供後續管控辦理進度。 

納入本次會議報告案第二案案處

理。 

討論

事項 

第一案：為加速直轄市、縣（市）

政府依據「修正全國區域計畫」

辦理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及

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作業相關

配套措施 

決議：請作業單位參考與會機關意

見（如附件 3），並提本部區

域計畫委員會報告後，另案

 

 

本案業提108年7月25日本部區域

計畫委員會第 425 次會議報告決

定，並以本部 108 年 9 月 25 日內授

營綜字第 1080816388 號函請直轄

市、縣（市）政府配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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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會議決定（議） 辦理情形 

函送有關機關及直轄市、縣

（市）政府配合辦理。 

討論

事項 

第二案：直轄市、縣（市）政府對

非都市土地第 1 次劃定、更正

或檢討變更案件相關建議事項

研處情形 

決議：請直轄市、縣（市）政府依

下列各點配合辦理： 

一、子議題一、非都市土地特定農

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作

業於審議程序中（機關研商會

議、區委會專案小組會議及區

委會大會），如經本部審議後建

議應新增辦理之檢討變更區位

(如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為特

定農業區或特定農業區檢討變

更為一般農業區)，是否須踐行

辦理公開展覽及說明會之程

序？ 

(一)本次辦理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

業區檢討變更作業係採「全市

（縣）一次性辦理」為原則，

不論是否納入本次檢討變更範

圍者，均經公開展覽及說明會

程序，故原則不再重複辦理。

然為使民眾有知的權利，故後

續相關配套措施如下： 

1.資訊公開：本署業於本署網

頁建置「非都市土地特定農

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

專區」，直轄市、縣（市）政

府辦理進度、法令政策及相

關會議資訊均予公開；此

外，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相

關會議資訊，亦於內政部國

土空間及利用審議資訊專區

公開，民眾得於前開網頁瞭

 

 

 

 

請直轄市、縣（市）政府配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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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會議決定（議） 辦理情形 

解辦理情形，並得參加相關

會議表達意見。 

2.加強溝通措施：為使直轄

市、縣（市）政府辦理特定

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變

更作業符合法令規定，並更

臻完善，本部區域計畫委員

會於審議過程，均視個案情

形，請直轄市、縣（市）政

府配合增減變更範圍，為兼

顧土地所有權人權益，就該

等情形之因應措施如下： 

(1)經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

專案小組會議建議不予核

備或剔除部分土地案件，

無須再次辦理公開展覽及

說明會，該類案件於提報

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大會

討論（或報告），並經本部

核備後，逕依製定非都市

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

種使用地作業須知（以下

簡稱作業須知）規定辦理

後續公告及登簿作業。 

(2)經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

專案小組會議建議再予補

充納入檢討變更者，參考

新北市政府前係邀集相關

土地所有權人召開說明

會，說明檢討變更情形及

變更前後權益差異等，故

直轄市、縣（市）政府後

續得參考該作法，於本部

區域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

會議後 4 週內召開說明會

議，倘無爭議者，則逕提

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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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會議決定（議） 辦理情形 

討論（或報告），並於本部

核備後，依作業須知規定

辦理後續公告及登簿作

業；又倘前開說明會遇有

重大爭議者，並得再提專

案小組會議討論處理。 

二、子議題二、非都市土地資源型

使用分區劃定、更正或檢討變

更作業圖資製作簡化：考量部

分案件單純，又現行作業須知

並未規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

圖及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圖不

得合併繪製，故直轄市、縣（市）

政府依作業須知規定繪製非都

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圖

時，以清楚辨識為原則，圖面

可清楚標示劃定或檢討變更之

土地分區界址、邊框、地號等，

原則同意合併繪製；倘案件複

雜致無法清楚表示相關圖示，

則非都市土地分區圖及編定

圖，仍應分別繪製。 

討論

事項 

第三案：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更正

與劃定或檢討變更案件委辦直

轄市縣（市）政府核定及評鑑

情形 

決議： 

一、請作業單位依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更正劃定或檢討變更案件

委辦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定

作業評鑑實施要點（以下簡稱

評鑑要點）相關規定及新北市

政府、臺中市政府、高雄市政

府及雲林縣政府意見（如附件

4-1 至附件 4-3），再予評估並

簽報核定後，另案函送直轄

市、縣（市）政府配合辦理敘

 

 

 

 

 

一、本案業以本部 108 年 7 月 19 日

台內營字第1080812205號函請

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權責

就有關人員核實予以敘獎。 

二、有關臺修正評鑑要點各評鑑項

目、分級評鑑及獎勵部分，納

入本次會議討論案第 4案。 



7 
 

前次會議決定（議） 辦理情形 

獎作業。 

二、有關臺東縣政府提及修正評鑑

要點各評鑑項目、分級評鑑及

獎勵方式 1 節，請作業單位錄

案納入後續修正參考。 

 

 

參、報告事項 

第一案：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據「修正全國區域計畫」

辦理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作

業辦理情形 

說明： 

一、本署依 107 年 6 月 22 日非都市土地編定管制協調會報

第 11 次會議決議，將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

業區檢討變更作業辦理程序及查核項目，提本部 107

年 7 月 19 日區域計畫委員會第 411 次會議報告，並以

本部 107 年 8 月 17 日內授營綜字第 1070813591 號函

送直轄市、縣（市）政府配合辦理在案。 

二、目前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進度如下： 

（一）本部已完成審議作業者： 

1.新北市（計為 3案）：  

(1)案提本部 108年 5月 30日區域計畫委員會第 424

次會議討論，符合作業須知規定。 

(2)本部 107 年 12 月 22 日核備泰山重劃區（679 筆

土地、面積 77.217133 公頃）、108 年 2 月 15 日

核備麥仔園地區（1,346 筆土地、面積 120.568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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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頃）、108 年 7 月 9 日核備大柑園地區（7,952

筆土地、面積 675.609661 公頃）。 

2.桃園市（計為 44 案）：  

(1)案提本部 108年 9月 18日區域計畫委員會第 426

次會議討論，未符合作業須知規定計 7 案，符合

作業須知規定計 37 案。 

(2)本部 108 年 12 月 10 日核備八德區東勇段等 18

案（12,493 筆土地、面積 1,158.402446 公頃）、

109年2月3日核備八德段興豐段等18案（26,366

筆土地、面積 2,685.679621 公頃）、109 年 2 月

20 日核備大溪區員林段等 1 案（2,171 筆土地、

面積 233.305413 公頃）。 

3.高雄市（計為 93 案）：  

(1)案提本部 109年 2月 20日區域計畫委員會第 432

次會議討論，未符合作業須知規定計 35 案，符合

作業須知規定計 58 案。 

(2)高雄市政府109年3月31日依會議決議函送補正

資料到署，本署刻辦理核備事宜，預計 109 年 6

月完成核備作業。 

4.新竹縣（計為 8案）： 

(1)案提本部 108年 12月 5日區域計畫委員會第 429

次會議討論，未符合作業須知規定計 2 案，符合

作業須知規定計 6案。 

(2)本部業於 109 年 2 月 11 日核備竹北市、新埔鎮、

湖口鄉及新豐鄉等 6 案（919 筆土地、面積

100.924836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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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南投縣（計為 11 案）： 

(1)案提本部108年12月19日區域計畫委員會第430

次會議討論，未符合作業須知規定計 5 案，符合

作業須知規定計 6案。 

(2)本部 109 年 2 月 27 日核備竹山鎮前山段等 6 案

（315 筆土地、面積 51.076974 公頃）。 

（二）已函送本部者： 

1.臺中市（計為 6案）： 

(1)本部108年2月23日核備新訂大里夏田都市計畫、

神岡豐洲科技工業園區二期及潭子聚興產業園區

等 3案（2,008 筆土地、面積 258.442482 公頃）； 

108 年 6 月 3 日不予核備后里區后里段后里小段

等 1案（4筆土地、面積 2.3215 公頃）。 

(2)另新訂大里塗城都市計畫及擴大神岡都市計畫及

霧峰區新厝段 427、428 地號土地由一般農業區檢

討變更為特定農業區等 2案，本署於 108 年 4 月

2 日函請有關機關審核，於 108 年 5 月 28 日、5

月 31 日及 7 月 29 日函請臺中市政府依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及本署意見補正；臺中市政府於 108 年

8 月 27 日函說明將依據作業須知規定，核實評估

適當區位檢討變更為特定農業區。本署於 108 年

11 月 28 日函請該府儘速函送檢討變更為特定農

業區案件相關資料到本署，俾併同大里區光正段、

神岡區圳堵段 2 處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土地辦

理後續核備作業。該府並於 109 年 2 月 3 日起就

檢討變更為特定農業區案件(東勢區石圍墻段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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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墻小段及石壁坑段計 1,197 筆土地)辦理公開

展覽程序，尚未函報本部辦理審議及核備作業。 

2.臺南市（計為 128 案）：  

本署於 108 年 11 月 8 日函請有關機關審核，並於

109 年 1月 13日召開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

會議。刻由臺南市政府依會議決議補正資料。 

3.彰化縣（計為 1案）： 

本署於 108 年 1 月 28 日召開機關研商會議，並於

108 年 10 月 3日召開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

會議，刻由彰化縣政府依會議決議補正資料。 

4.雲林縣（計為 36 案）： 

(1)本署於 108 年 3 月 7 日召開機關研商會議，並於

108 年 10 月 18 日召開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專案

小組會議。 

(2)雲林縣政府109年2月10日依會議決議函送補正

資料到署(刪除 14 案)，其餘 22 案預計於 109 年

6 月提送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討論。 

5.屏東縣（計為 65 案）：  

(1)本署於 107 年 6 月 8 日召開機關研商會議，並於

107 年 11 月 12 日、108 年 5 月 28 日、108 年 12

月 26 日召開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會

議。 

(2)屏東縣政府 109 年 2 月 4 日依會議決議函送補正

資料到署，預計 109 年 6 月提送本部區域計畫委

員會討論。 

三、請臺中市、臺南市、彰化縣、雲林縣、屏東縣等 5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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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政府逐一說明補正情形或辦理進度（詳附件

1）。 

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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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原鄉地區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更正為鄉村區辦理情

形 

說明： 

一、背景說明 

（一）為解決原住民族部落既有建物使用土地無法取得合

法使用權問題，原住民族委員會於 105 年 1月 20 日

核定「原鄉地區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更正

編定計畫」就初步清查之原鄉部落辦理更正使用分

區作業，並編列 105 年度預算補助直轄市、縣（市）

政府辦理相關作業。 

（二）有關原鄉地區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更正案件，係依

據本部104年 11月 25日台內營字第1040816107號

函示略以：「第 1次劃定使用分區及編定使用地當時

聚居人口數達 100 人以上，或當時人口數未達 100

人而 74年 8月底戶政事務所人口資料已達100人以

上之山地鄉及離島地區聚落，就編定公告當時或 74

年 8 月底之建地邊緣為範圍，更正為鄉村區。」辦

理；並按93年11月9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30726144

號函及本部 105 年 1 月 18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51300952 號函附 104 年 12 月 29 日召開「研商非

都市土地原住民保留地辦理更正編定為一般建築用

地之合法房屋證明文件及其面積認定範圍事宜」會

議紀錄，決議略以：「同意於原住民保留地增列『明

顯或可辨識供人居住房屋之航照圖』為合法房屋證

明文件」等相關規定辦理。考量本部前開函示係沿

用原臺灣省政府 74 年 9 月 13 日函示精神，故有關

山地鄉「聚居人口」之空間範圍及「鄉村區之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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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緣」應如何認定，為審慎起見，本部請直轄市、

縣(市)政府應檢附相關資料到部，俾由本部相關單

位協助提供意見。 

（三）另本部前以 107 年 9月 10 日台內營字第 1070815098

號函，補充非都市土地鄉村區之分區界線劃設原則，

後續亦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參考辦理。 

二、辦理情形 

為提高原鄉部落使用分區更正案件之審查效率，本

署及本部地政司採會審方式協助辦理，目前已就屏東縣

古樓部落、北葉部落、四林部落、桃園市哈嘎灣部落、

嘎色鬧部落、高雄市建山、高中、復興部落及臺中市桃

山部落等 10 案召開協審會議，並已分別以本部 107 年

10 月 29 日台內營字第 1070818040 號函、本署 107 年

10 月 24 日營署綜字第 1071312309 號函、107 年 12 月

27 日營署綜字第 1071363223 號函及 108 年 11 月 8 日

內授營綜字第 1080820047 號函提供意見有案，並由各

該縣市政府依前開意見評估修正後，續辦核定作業。有

關原住民族委員會「原鄉地區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

用地更正編定計畫」所核定 30 個部落更正進度如下（詳

附件 2）： 

（一） 已完成案件(計 12 案)：宜蘭縣松羅部落、桃園市

卡拉部落、哈嘎灣部落、花蓮縣和仁部落、南投縣

慈峰部落、屏東縣四林部落、古樓部落、北葉部落、

高雄市建山部落、高中部落、復興部落、臺中市桃

山部落。 

（二）程序中案件(計 2 案)：桃園市嘎色鬧部落、武道能

敢部落。（詳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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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符合更正要件案件(計 16 案)：桃園市庫志部落、

上高遶部落、色霧鬧部落、上蘇樂部落；花蓮縣米

棧部落、下月眉部落、鹽寮部落、巴島力安部落、

小台東部落；高雄市勤和部落、拉夫蘭里部落；臺

中市雙崎部落、裡冷部落、達觀部落；苗栗縣象鼻

部落、天狗部落。 

三、請桃園市政府說明嘎色鬧部落及武道能敢部落之相關

作業辦理情形（詳附件 2）。 

決定： 
 

 

肆、討論事項： 

第一案：依「臺灣省國有林事業區內濫墾地清理計畫」及「國

有林地暫准放租建地、水田、旱地解除林地實施計畫」

辦理非都市土地使用地更正編定、變更編定或補註用地

別等案件後續辦理方向 

說明： 

一、臺灣省政府為解決國有林事業區內濫墾濫建問題，於

58 年 5 月 23 日公告「臺灣省國有林事業區內濫墾地

清理計畫」，針對該計畫實施前在國有林事業區內擅自

墾用之林地，由林業管理機關清查，並就 58 年 5 月

27 日前既有存在之建物、水田、旱地辦理清理訂約。 

二、其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以下簡稱林務局)於 97

年函報且經行政院備查之「國有林地暫准放租建地、

水田、旱地解除林地實施計畫」，由該局在無礙國土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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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水土保持及原住民權益之前提下，自 97 年 1月 1

日起至 99 年 12 月 31 日止，將經管之暫准放租建地、

水田、旱地造冊送請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非都市

土地使用地更正編定、變更編定或補註使用地別為適

當使用地後，變更為非公用財產移交財政部國有財產

署(以下簡稱國產署)接管。104 年再擬具「國有林地

暫准放租建地、水田、旱地解除林地實施後續計畫」，

除將原實施計畫辦理年限延長 4 年外，並將符合該後

續計畫處理原則且經列冊有案者，得持續處理至完竣

為止，不受計畫期限屆滿之限制。 

三、按林務局 104 年 7 月訂頒之「國有林地暫准放租建地、

水田、旱地解除林地實施後續計畫工作手冊」，辦理相

關使用地更正編定、變更編定或補註用地別之樣態如

下： 

（一）暫准建地更正編定為丙種建築用地或特定目的事業

用地： 

1.屬 58 年 5 月 27 日前存在既有建物，依「臺灣省國

有林事業區內濫墾地清理計畫」以暫准建地清理訂

約，或於訂約後經林務局核准改建，且現地仍存有

建物之土地，由該局解除林班地，造冊送請直轄市、

縣(市)政府辦理更正編定為丙種建築用地，再移交

國產署接管。 

2.租約建物如有於 82 年 7 月 21 日前延伸部分，且與

租約建物構造不可分離，得連同暫准建地一併辦理

更正編定。 

3.實地已無建物存在，但租賃關係存續中，由林務局

依據現場建物殘存固定基礎，並參考政府機關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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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文件且現地勘查確認原租約建物位置及面積

後，辦理更正編定。 

4.如屬訂約時間在第 1次公告編定前之宗教建築，應

更正編定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5.建物如已取得農舍使用或建造執照，應不得更正編

定為建築用地。 

（二）暫准水田、旱地變更編定或補註用地別為農牧用地：

應以原租約範圍為限，並由直轄市政府或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辦理山坡地範圍劃入及分類查

定成果公告，經查定為宜農牧地者，由林務局解除

林班地並辦理變更編定或補註用地別為農牧用地，

再送請國產署接管；如查定為宜林地者，則繼續維

持林業用地管制。 

（三）暫准出租之建地、水田、旱地如查明位屬環境敏感

地區，且經相關專業技師認定繼續放租對承租人生

命財產有立即危害之虞者，應不予解除林地及辦理

更正編定、變更編定或補註用地別，並應敘明原因

通知承租人終止租約並勸導限期遷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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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暫准建地作業流程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四、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109 年 1 月 20 日林企字第

1081639991 號函提供資料，目前該局經管暫准建地面

積仍有 944.08 公頃，其中面積較大者包括臺南市

(229.30 公頃)、高雄市(155.27 公頃)、南投縣(15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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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頃)、嘉義縣(144.82 公頃)等直轄市、縣(市)。 
 

 

表 1-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經管暫准建地面積統計表 

縣市 契約件數 承租面積(公頃) 

基隆市 74 2.73 

臺北市 149 6.84 

新北市 656 15.50 

桃園市 335 32.89 

新竹市 30 3.60 

新竹縣 25 1.71 

苗栗縣 696 58.92 

臺中市 215 13.80 

彰化縣 158 11.93 

南投縣 924 153.04 

雲林縣 121 10.84 

嘉義縣 1,143 144.82 

臺南市 812 229.30 

高雄市 795 155.27 

屏東縣 376 37.15 

宜蘭縣 180 9.07 

花蓮縣 176 28.08 

臺東縣 188 28.59 

總計 7,053 944.08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五、依國土計畫法第 22 條規定，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

照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內容，辦理國土功能

分區圖繪製作業，並實施管制；同法第 45 條規定，區

域計畫法將於直轄市、縣(市)政府公告國土功能分區

圖之日起(預定 114 年 4 月 30 日)停止適用，因應未來

國土計畫新制建立，土地使用管制將以國土功能分區

(而非使用地)為主體，查嘉義縣政府、雲林縣政府因

應林務局嘉義林區管理處建議，業於各該國土計畫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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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內表明擬於轄管範圍內延續上開暫准放租建地得辦

理變更編定之政策，且嘉義林區管理處亦建議暫准建

地屬全國性議題，建議本部納入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

制規則研訂。 

六、有關暫准建地通案政策是否延續，經林務局 109 年 5

月 8 日林企字第 1091603296 號函復意見摘述如下： 

（一）該局刻依有關規定積極趕辦暫准建地更正編定及移

交國產署接管等作業，以期在國土功能分區圖公告

前完成所有得辦理案件之移交。 

（二）如國土計畫相關子法規定得繼續辦理使用地更正或

變更編定程序，則本局相關計畫當延續辦理；如無

法辦理使用地更正、變更編定程序，或未及移交國

產署案件，則依國土計畫法第 32 條規定辦理。 

六、考量國有林地清理及暫准放租政策自 58 年辦理迄今已

逾 50 餘年，且非都市土地辦理第 1 次編定迄今亦已

30 餘年，使用地於前開期間自得依據有關規定完成更

正或變更編定，且國土計畫係按國土功能分區分類而

非使用地進行管制，爰本署建議此類暫准建地更正編

定或變更編定案件，應於國土功能分區圖公告(114 年

4 月 30 日)前全數完成，若未及完成者，則應依照國

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規定，按其所在國土功能分

區分類允許之使用項目進行管制；如屬區域計畫實施

前或原合法之建築物、設施，則依國土計畫法第 32 條

規定，得為原來之合法使用，但與所在國土功能分區

分類管制不符者，僅得修繕，不得增、改建。 

七、惟就現有列管之暫准建地，是否均得依有關規定辦理

林地解編及使用地更正或變更編定？如有無法辦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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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其困難點為何(如涉及環境敏感地區)？是否須配合

修正有關規定，就上開事項請林務局協助說明，並請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協助補充說明實務執行面臨窒

礙難行之處。 
 

擬辦：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儘速將暫准放租建地、

水田、旱地相關資料提供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更

正編定、變更編定，並請直轄市、縣(市)政府研擬後

續輔導計畫(包含對象、進度規劃及作法等)，並於積

極完成該項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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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非都市土地一定規模以上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之使用

分區檢討變更方式 

說明： 

一、背景說明 

依據統計資料顯示，108 年全國非都市土地特定目

的事業用地面積為 46,557 公頃，該等使用地或係屬第

1次編定結果，或係透過申請非都市土地開發許可或變

更編定而來，考量本部 107 年公告實施之全國國土計畫

針對「特定專用區」訂有相關劃設條件，如符合「原依

區域計畫法劃定之特定專用區達一定面積規模以上，且

具有城鄉發展性質者」，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 2 類

之 1」，如係屬開發許可者，則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

第 2 類之 2」。然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並未有相對應之國

土功能分區劃設條件，為利該類型土地後續於國土計畫

法實施管制時得順利銜接，爰有必要於區域計畫階段先

行檢討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俾後續據以劃設適當國土

功能分區分類及進行土地使用管制。 

二、現況分析 

（一）案經本署進行圖資分析後，群聚之特定目的事業用

地計有 27,364 處、合計面積約 18,804 公頃；再套

疊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其土地利用現況以作為

政府機關(約 3,237 公頃)、學校 (約 2,229 公頃)、

公用設備(約 751 公頃)之使用最多（如表 2-1）。 
 

表 2-1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之土地利用現況情形 

土地利

用分類 
使用項目 

面積 

(公頃) 

土地利

用分類 
使用項目 

面積 

(公頃) 

公共利 公用設備 751.90 建築利 其他建築用地 13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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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之土地利用現況情形 

土地利

用分類 
使用項目 

面積 

(公頃) 

土地利

用分類 
使用項目 

面積 

(公頃) 

用土地 社會福利設施 195.82 用土地 宗教 259.70 

政府機關 3237.19 倉儲 194.61 

學校 2229.56 純住宅 205.18 

環保設施 442.04 商業 281.63 

醫療保健 93.47 混合使用住宅 5.71 

水利利

用土地 

水利構造物 14.70 製造業 317.33 

水庫 16.32 殯葬設施 70.72 

水道沙洲灘地 32.79 

森林利

用土地 

竹林 269.32 

防汛道路 7.45 其他森林利用 8.34 

河道 59.47 針葉林 28.35 

海面 88.62 混淆林 2508.32 

堤防 21.46 闊葉林 2704.98 

湖泊 1.46 灌木林 27.02 

溝渠 71.08 

農業利

用土地 

水田 135.94 

蓄水池 81.27 水產養殖 73.03 

交通利

用土地 

一般道路 513.00 旱田 749.90 

一般鐵路及相 6.65 果園 579.05 

快速公路 6.19 畜牧 37.98 

省道 10.26 農業相關設施 117.36 

高速鐵路及相 3.25 
遊憩利

用土地 

公園綠地廣場 357.35 

國道 8.52 文化設施 39.01 

捷運及相關設 0.01 休閒設施 165.28 

港口 68.25 
礦鹽利

用土地 

土石及相關設 54.69 

道路相關設施 113.46 礦業及相關設 3.02 

機場 33.39 鹽業及相關設 14.81 

其他利

用 

空置地 931.51 
人工設

施小計 
9838.47 

草生地 132.02 總計 18804.11 

濕地 116.77 

裸露地 159.87 

營建剩餘土石 14.13 

 

（二）再以 10 公頃為規模門檻進行分析，達 10 公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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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特定目的事業用地計有 255 處、合計面積約 9,326

公頃；其土地利用現況以作為政府機關(約 2,198 公

頃)、學校(約 499 公頃)、公園綠地廣場(約 243 公

頃)最多（如表 2-2），包含田單營區（高雄市內門

區）、屏東科技大學（屏東縣內埔鄉）、中油豐德供

油中心（臺南市山上區）及枋寮垃圾場（屏東縣枋

寮鄉）等即屬該等類型之特定目的事業用地，惟其

現行區域計畫之土地使用分區為山坡地保育區、一

般農業區或特定農業區（如圖 2-1～2-4）。 
 

表 2-2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群聚面積達 10 公頃以上）之土地利用現況情形 

土地利

用分類 
使用項目 

面積 

(公頃) 

土地利

用分類 
使用項目 

面積 

(公頃) 

公共利

用土地 

公用設備 243.32 

建築利

用土地 

其他建築用地 16.17 

社會福利設施 11.27 宗教 2.13 

政府機關 2198.72 倉儲 107.84 

學校 499.47 純住宅 37.75 

環保設施 71.71 商業 62.18 

醫療保健 5.75 混合使用住宅 0.94 

水利利

用土地 

水利構造物 4.86 製造業 37.92 

水庫 2.86 殯葬設施 39.56 

水道沙洲灘地 22.57 

森林利

用土地 

竹林 162.84 

防汛道路 2.21 其他森林利用 5.77 

河道 33.61 針葉林 17.84 

海面 56.74 混淆林 2169.95 

堤防 7.66 闊葉林 1840.23 

溝渠 33.16 灌木林 7.48 

蓄水池  43.58 

農業利

用土地 

水田 19.33 

交通利

用土地 

一般道路 177.54 水產養殖 41.56 

一般鐵路及相 0.36 旱田 176.28 

快速公路 5.53 果園 249.02 

省道 1.30 畜牧 3.68 

高速鐵路及相 0.01 農業相關設施 10.08 

國道 1.45 遊憩利 公園綠地廣場 127.70 



24 
 

表 2-2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群聚面積達 10 公頃以上）之土地利用現況情形 

土地利

用分類 
使用項目 

面積 

(公頃) 

土地利

用分類 
使用項目 

面積 

(公頃) 

港口 22.07 用土地 文化設施 1.91 

機場 10.01 休閒設施 55.65 

道路相關設施 27.85 
礦鹽利

用土地 

土石及相關設 1.12 

鹽業及相關設 0.001 

其他利

用 

空置地 324.89 
人工設

施小計 
3794.931 

草生地 80.39 總計 9326.31 

濕地 114.12 

裸露地 128.32 

營建剩餘土石 0.03 

 

 

 
 

圖 2-1 田單營區（高雄市內門區） 圖 2-2 屏東科技大學（屏東縣內埔

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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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中油豐德供油中心（臺南市山

上區） 

圖 2-4 枋寮垃圾場（屏東縣枋寮鄉） 

 

三、後續建議處理方式 

（一）經查現行「修正全國區域計畫」規定：「本計畫公布

實施後，凡現有循區域計畫法相關法令程序辦理用

地變更編定且合法登記之高爾夫球場、區域公墓…

等，符合本計畫特定專用區劃定標準者，得由直轄

市、縣(市)政府會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逕予變更為

特定專用區，並報請中央區域計畫主管機關核定」；

「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

業須知」第 7點（二）並進一步規定：「區域計畫公

告實施前，已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相關規定

辦理使用地變更編定，其開發類別及規模符合下列

規定者，俟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後，得由該管直轄市

或縣（市）主管機關會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逕

予變更使用分區，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備： 

1.申請開發遊憩設施之土地面積達 5公頃以上者，得

變更為特定專用區。 

2.申請設立學校之土地面積達 10 公頃以上者，得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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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為特定專用區。 

3.申請開發高爾夫球場之土地面積達 10公頃以上者，

得變更為特定專用區。 

4.申請開發公墓之土地面積達 5公頃以上或其他殯葬

設施之土地面積達 2公頃以上，得變更為特定專用

區。 

5.申請開發為其他特定目的事業使用或不可歸類為

其他使用分區之土地面積達 2公頃以上者，得變更

為特定專用區。」 

（二）考量非都市土地第 1 次劃設使用分區及編定使用地

時，屬「為根據實際需要，就其使用性質劃定之土

地」者，得劃定為「特定專用區」，又符合「供各種

特定目的之事業使用」規定者，得編定為「特定目

的事業用地」；此外，經查臺灣北部區域計畫之「非

都市土地分區使用計畫圖」1節內載明：「…下列各

點應請主管機關以土地使用編定予以處理。…(5)

未符合專用區劃定標準之特定目的事業專用之土

地。」是以，如符合特定專用區劃定標準者，應優

先劃定為特定專用區，如有未符合者，始透過使用

地編定方式處理。 

（三）基於前開考量，並為利土地使用管制，就現行非都

市土地資源型使用分區內達一定規模以上特定目的

事業用地，且屬單一目的事業機關核定計畫者，參

照作業須知第 7點（二）規定，請直轄市、縣（市）

政府儘速辦理使用分區檢討變更為特定專用區，又

其辦理期限比照「使用分區更正、為加強資源保育

辦理使用分區之劃定或檢討變更、變更為原使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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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或一定規模以下之使用分區劃定等性質」案件。

前開規模如下： 

1.遊憩設施之土地面積達 5公頃以上者。 

2.學校之土地面積達 10 公頃以上者。 

3.高爾夫球場之土地面積達 10 公頃以上。 

4.公墓之土地面積達 5公頃以上或其他殯葬設施之土

地面積達 2公頃以上者。 

5.其他特定目的事業使用或不可歸類為其他使用分

區之土地面積達 2公頃以上者。 

（四）又依據全國國土計畫規定，符合「原依區域計畫法

劃定之特定專用區達一定面積規模以上，且具有城

鄉發展性質者」，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1」，

前開一定規模以上特定目的事業用地範圍經變更為

特定專用區後，後續得前開規定劃設為城鄉發展地

區第 2類之 1。併予敘明。 
 

擬辦：請與會機關就前開「後續建議處理方式」表示意見，

並請作業單位納入修正參考，及提本部區域計畫委員

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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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更正與劃定或檢討變更案件委

辦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定及評鑑情形 

說明： 

一、本部前於 106 年 6 月 1 日修正「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

更正劃定或檢討變更案件委辦直轄市縣（市）政府核

定作業要點」（以下簡稱委辦要點），將非都市土地使

用分區之更正、加強資源保育辦理使用分區之劃定或

檢討變更及面積未達 1 公頃使用分區之劃定案件，委

辦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定。 

二、為評鑑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非都市土地使用分

區更正、劃定或檢討變更案件核定之執行成效，本部

再以 104 年 10 月 22 日函頒「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更

正劃定或檢討變更案件委辦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定

作業評鑑實施要點」（以下簡稱評鑑要點），以就績效

良好者，給予適當獎勵。前開要點第 5 點規定之評鑑

等第、分數及獎勵如下： 

（一）優等：90 分以上，直轄市、縣（市）政府有關業務

承辦及主管人員，建議記功 1次。 

（二）甲等：85 分至 89 分，直轄市、縣（市）政府有關

業務承辦及主管人員，建議嘉獎 2次。 

（三）乙等：75 分至 84 分，直轄市、縣（市）政府有關

業務承辦及主管人員，建議嘉獎 1次。 

（四）如無核定案件者，不列入評鑑等第。 

三、本部於 109 年 1 月 16 日函請直轄市、縣（市）政府提

報108年期間核定案件相關資料、自評表及相關附件，

經新北市政府等 18 個直轄市、縣（市）政府回復（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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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1、附件 3-2）。本署就直轄市、縣（市）政府

所報自評表再予初步評定分數（如附件 3-3），並據以

彙整本次評鑑結果（如附件 3-4）。 

四、經檢視本次直轄市、縣（市）政府所送自評內容，或

有未具體明確、屬作業須知規定應辦事項，或重複提

報過去年度內容者，考量評鑑本項目原意係就具有創

新或精進作法者給予獎勵，是以，如非屬前開情形者，

原則不予給分。併予敘明。 

五、請新北市政府等 12 個直轄市、縣（市）政府說明自評

表相關內容（按：請評估是否製作簡報輔助說明），俾

提供其他直轄市、縣（市）政府納入後續辦理相關作

業參考，並得針對本署初評分數表示意見，俾納入後

續核定評鑑結果參考。 
 

擬辦：請作業單位依評鑑要點相關規定，另案函送有關機

關及直轄市、縣（市）政府配合辦理敘獎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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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修正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更正劃定或檢討變更案件

委辦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定作業評鑑實施要點 

說明： 

一、本部 103 年 10 月 24 日訂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更正

劃定或檢討變更案件委辦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定作業

要點（以下簡稱委辦要點），並於 106 年 6 月 1日函送

修正委辦要點（如附件4-1），其中委辦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核定案件類型及及核定案件彙整函報本部時

程業已修正。 

二、為評鑑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更正劃定或檢討變更案件

委辦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定之執行成效，本部 104

年 10 月 22 日訂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更正劃定或檢

討變更案件委辦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定作業評鑑實

施要點（如附件 4-2 簡稱評鑑要點），其中附表（二）

核定案件類型應依委辦要點配合修正。 

三、本署另於 108 年 7 月 15 日函請直轄市、縣（市）政府

就修正評鑑要點表示意見，除新北市政府、臺南市政

府、高雄市政府、嘉義縣政府、新竹縣政府、花蓮縣

政府、新竹市政府及臺東縣政府等 8個直轄市、縣（市）

政府所提意見（如附件 4-3），其餘 10 個直轄市、縣

（市）政府均表示無意見。 

四、本署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所提意見修正評鑑要

點及附表如下： 
 

修正規定 現行條文 說明 

一、內政部（以下簡稱本

部）為評鑑非都市土

地使用分區更正劃定

一、內政部（以下簡稱本

部）為評鑑非都市土

地使用分區更正劃定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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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條文 說明 

或檢討變更案件委辦

直轄市縣（市）政府

核定之執行成效，特

訂定本要點。 

或檢討變更案件委辦

直轄市縣（市）政府

核定之執行成效，特

訂定本要點。 

二、評鑑對象為直轄市政

府、縣（市）政府。 

  評鑑機關為本部，並得

邀請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經濟部等相關機

關組成評鑑小組，小

組成員三至七人。 

二、評鑑對象為直轄市政

府、縣（市）政府。 

  評鑑機關為本部，並得

邀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經濟部等相關機關組成評

鑑小組，小組成員三至七

人。 

未修正 

三、評鑑項目（詳如附

表）： 

（一）核定文件及程序。 

（二）核定案件類型。 

（三）核定案件數量及面

積。 

（四）其他。 

三、評鑑項目（詳如附

表）： 

（一）核定文件及程序。 

（二）核定案件類型。 

（三）核定案件數量及面

積。 

（四）其他。 

未修正 

四、本部每年七月底及次

年一月底前，函請直

轄市、縣（市）政府

彙整每半年之核定案

件情形，就其提報資

料及成果評鑑之；本

部並每年召開一次評

鑑小組會議，邀請直

轄市、縣（市）政府

列席說明，以納為評

鑑參考。 

四、本部每年七月底及次

年一月底前，函請直

轄市、縣（市）政府

彙整每半年之核定案

件情形，就其提報資

料及成果評鑑之；本

部並每年召開一次評

鑑小組會議，邀請直

轄市、縣（市）政府

列席說明，以納為評

鑑參考。 

未修正 

五、評鑑等第、分數及獎

勵： 

（一）優等：九十分以上，

直轄市、縣（市）

政府有關業務承辦

及主管人員，建議

記功一次。 

（二）甲等：八十分至八

五、評鑑等第、分數及獎

勵： 

（一）優等：九十分以上，

直轄市、縣（市）

政府有關業務承辦

及主管人員，建議

記功一次。 

（二）甲等：八十五分至

參考高雄市政府 108 年 7

月 18 日高市府地用字第

10803977200 號函說明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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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條文 說明 

十九分，直轄市、

縣（市）政府有關

業務承辦及主管人

員，建議嘉獎二

次。 

（三）乙等：七十分至七

十九分，直轄市、

縣（市）政府有關

業務承辦及主管人

員，建議嘉獎一

次。 

（四）如無核定案件者，

不列入評鑑等第。 

八十九分，直轄

市、縣（市）政府

有關業務承辦及主

管人員，建議嘉獎

二次。 

（三）乙等：七十五分至

八十四分，直轄

市、縣（市）政府

有關業務承辦及主

管人員，建議嘉獎

一次。 

（四）如無核定案件者，

不列入評鑑等第。 

六、本要點自公布日起實

施，修正時亦同。 

六、本要點自公布日起實

施，修正時亦同。 

未修正 

 

附表： 

○○年度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更正劃定或檢討變更案件委辦○○直轄市、縣（市）

政府核定作業評鑑項目表 

評鑑項目 細項 配分 

（一）核定文件及程

序。 

1.應備核定文件符合下列規定項目： 

(1)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 

(2)非都市土地使用地編定圖。 

(3)土地使用編定清冊。 

(4)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檢討（劃定或檢討變

更）查核表。 

(5)人民陳情意見處理情形。（非必要文件） 

(6)專案小組審議通過結果。 

二十 

（ 各 細

項 如 有

未 符 合

規 定

者，得酌

予 扣 除

一 至 四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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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核定程序符合下列規定項目： 

(1)辦理公開展覽，並登報週知。 

(2)辦理說明會（如均屬公有土地，無須辦

理）。 

(3)辦理現勘（非必要程序）。 

(4)提專案小組會議審查。 

(5)核定。 

(6)公告（並副知本部）。 

三十 

（ 各 細

項 如 有

未 符 合

規 定

者，得酌

予 扣 除

一 至 五

分） 

（二）核定案件類

型。 

符合下列委辦案件類型： 

1.使用分區之更正（未有規模限制）。 

2.為加強資源保育辦理使用分區之劃定或檢討

變更： 

(1)配合水利主管機關公告河川區域，劃定或

檢討變更為河川區。另劃出河川區域，得

依下列原則併同辦理： 

○1 符合特定農業區或森林區之劃定或檢

討變更原則者，應優先劃設為特定農業

區或森林區。 

○2 未符合本目之１情形者，得恢復為原使

用分區或檢討變更為毗鄰之使用分區。 

(2)配合林業主管機關辦理國有林班地測量

作業，或符合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

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以下簡稱作

業須知)規定，劃定或檢討變更為森林區。 

3.面積未達一公頃使用分區之劃定：位屬已劃

定使用分區範圍內之零星土地，辦理第一次

劃定使用分區，限於與周圍使用分區相同，

且面積未達一公頃。 

十 

（ 各 細

項 如 有

未 符 合

規 定

者，得酌

予 扣 除

一 至 六

分） 

（三）核定案件數量

及面積。 

1.核定案件之數量及面積相較於其他直轄市、

縣（市）政府核定案件為多者。 

2.如屬「為加強資源保育辦理使用分區之劃定

或檢討變更案件」數量達每半年總核定案件

達百分之五十以上者，得酌予加分。 

二十 

（ 各 細

項 如 有

符 合 規

定者，得

酌 給 一

至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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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 1.提出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更正、劃定或檢討

變更相關規定之建議事項，並經評估尚具合

理及可行性。 

2.簡化行政流程、促進跨機關合作，提供主動、

創新及便民措施。 

3.整合運用資訊、促進各項資訊公開化，確保

民眾知的權利。 

二十 

（ 各 細

項 如 有

符 合 規

定者，得

酌 給 一

至七分） 

 

擬辦：如經本次會議討論獲致共識，請作業單位儘速循法

制程序修正委辦要點，俾本部配合辦理後續直轄市、

縣（市）政府辦理相關核定作業。 
 

 

伍、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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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辦理情形 

縣市 製作書圖 公展說明會 
縣（市） 

專案小組 
函送本部 

徵詢 

有關機關 

機關 

研商會議 

區委會 

專案小組 

區委會 

(報告) 

臺

中

市 

 

106.11.16 
106.11.21 

106.12.29 
107.02.01 

107.03.31 

107.04.30 

107.05.09 

107.09.05 

召開會議： 

107.12.18 

-- -- 

函送紀錄： 

108.01.02 

補正期限： 

108.01.31 

函送到部： 

108.01.21 

 

107.11.14 

至 

107.12.14 

107.03.13 108.03.27 108.04.02 -- 預計 109.07 預計 109.08 

臺

南

市 

 

107.09.30 

108.08.22 

至 

108.09.21 

108.10.03 108.10.29 108.11.08 -- 

召開會議： 

108.10.03 

召開會議： 

預計 109.08 

函送紀錄： 

108.10.18 

函送紀錄： 

-- 

補正期限： 

108.12.13 

補正期限： 

-- 

函送到部： 

預計 109.06 

函送到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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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製作書圖 公展說明會 
縣（市） 

專案小組 
函送本部 

徵詢 

有關機關 

機關 

研商會議 

區委會 

專案小組 

區委會 

(報告) 

彰

化

縣 

 

107.09.17 

107.8.20 

107.8.22 

107.8.27 

107.09.18 107.11.06 107.11.13 

召開會議： 

108.01.28 

召開會議： 

109.01.13 

召開會議： 

預計 109.08 

函送紀錄： 

108.02.01 

函送紀錄： 

109.02.05 

函送紀錄： 

-- 

補正期限： 

108.03.11 

補正期限： 

109.03.06 

補正期限： 

-- 

函送到部： 

108.07.15 

108.12.13 

函送到部： 

預計 109.06 

函送到部： 

-- 

雲

林

縣 

106.09.30 
106.10.06 

107.11.07 

106.11.10 

108.04.09 

106.12.15 

107.05.16 
107.10.23 

召開會議： 

108.03.07 

召開會議： 

108.10.18 

召開會議： 

預計 109.06 

函送紀錄： 

108.03.18 

函送紀錄： 

108.11.14 

函送紀錄： 

-- 

補正期限： 

108.04.16 

108.05.31 

108.06.30 

補正期限： 

108.12.13 

109.02.10 

補正期限： 

-- 

函送到部： 

108.07.02 

函送到部： 

109.02.10 

函送到部： 

-- 

屏 107.02.13 107.03.05 107.03.29 107.04.27 107.09.07 召開會議： 召開會議： 召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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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製作書圖 公展說明會 
縣（市） 

專案小組 
函送本部 

徵詢 

有關機關 

機關 

研商會議 

區委會 

專案小組 

區委會 

(報告) 

東

縣 

107.07.24 107.06.08 107.11.12 

(第 1 次) 

108.05.28 

(第 2 次) 

108.12.26 

(第 3 次) 

預計 109.06 

函送紀錄： 

107.06.25 

函送紀錄： 

107.11.26 

(第 1 次) 

108.06.18 

(第 2 次) 

109.01.10 

(第 3 次) 

函送紀錄： 

-- 

補正期限： 

107.07.24 

補正期限： 

108.12.25 

108.03.31 

(第 1 次) 

108.07.17 

(第 2 次) 

109.02.07 

(第 3 次) 

補正期限： 

-- 



38 
 

縣市 製作書圖 公展說明會 
縣（市） 

專案小組 
函送本部 

徵詢 

有關機關 

機關 

研商會議 

區委會 

專案小組 

區委會 

(報告) 

函送到部： 

107.07.24 

函送到部： 

108.03.17 

(第 1 次) 

108.07.17 

(第 2 次) 

109.02.04 

(第 3 次) 

函送到部： 

-- 

備註 1：宜蘭縣、苗栗縣、嘉義縣、花蓮縣、臺東縣、澎湖縣、基隆市、新竹市等 8縣市暫緩辦理。 

備註 2：新北市、桃園市、高雄市、新竹縣、南投縣等 5縣市完成審議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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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原鄉地區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更正編定計畫辦理情形（未包含已完成案件及未符合

更正要件案件） 

部落名

稱 

完成前置作業 公開展覽及

說明會 

專案小組 核定公告 

說明 
預定 實際 預

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

際 

桃園市 

武道能

敢部落 

108.07 108.08 
108

.08 

108.0

9.25 
    

1. 桃園市政府前以 108 年 9 月 24 日府地用字第

1080239521 號函送相關書件到署，經檢視本署前以 108

年 10月 3日營署綜字第1080073897號函退請補正相關

佐證文件。 

2. 桃園市政府依前開意見補正相關文件於109年 4月 8日

函送到署，本署並於 109 年 4 月 20 日函請本部地政司

辦理協審會議。 

桃園市 

嘎色鬧

部落 

108.07 108.07 
108

.07 

108.0

8.06 

108.1

2 

109.0

5.07 
  

1. 桃園市政府前以108年8月5日府地用字第1080189346

號函送相關書件到署，經檢視本署前於 108 年 8 月 16

日營署綜字第 1080059252 號函退請該府補正相關佐證

文件。 

2. 桃園市政府依本署意見修正後，於 108 年 9 月 24 日再

函送補正後書件到署，本部嗣於 108 年 10 月 24 日召開

本案協審會議，並於 108 年 11 月 8 日內授營綜字第

1080820047 號函提供意見有案，該府依會議結論修正

後，於 109 年 4 月 14 日函送補正資料到署，本署並以

109 年 4 月 20 日轉請本部地政司協審，經有關單位協

助檢視後，本部並以 109 年 5 月 13 日函復無意見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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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名

稱 

完成前置作業 公開展覽及

說明會 

專案小組 核定公告 

說明 
預定 實際 預

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

際 

後續請該府續行辦理核定公告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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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1 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更正劃定或檢討變更案件委

辦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定統計表 
縣市政府 核定類型 筆數 面積(公頃) 備註 

新北市 

1. 第 1次劃定山坡地保育區、特定

農業區、一般農業區、河川區、

鄉村區、森林區、特定專用區 

2. 河川區檢討變更 

202 7.884744   

桃園市 

1. 第 1次劃定山坡地保育區、特定

農業區、一般農業區、鄉村區、 

風景區、工業區、河川區、特定

專用區 

746 61.560738   

臺中市 

1. 第 1次劃定山坡地保育區、特定

農業區、一般農業區、森林區、

河川區、鄉村區、特定專用區 

2. 河川區檢討變更 

1740 357.35951   

臺南市 

1. 第 1次劃定山坡地保育區、特定

農業區、一般農業區、鄉村區、

河川區、特定專用區 

2. 河川區檢討變更 

725 47.576091   

高雄市 

1. 第 1次劃定山坡地保育區、特定

農業區、一般農業區、鄉村區、

特定專用區、河川區、工業區、

森林區 

2. 鄉村區及特定專用區更正為特

定農業區 

3. 特定農業區更正為一般農業區 

1326 730.861949   

宜蘭縣 無核定案件  -- -- 不納入評鑑 

苗栗縣 

1. 第 1次劃定山坡地保育區、特定

農業區、一般農業區、鄉村區、

河川區、森林區 

2. 河川區檢討變更 

3. 山坡地保育區更正為鄉村區 

4. 鄉村區更正為山坡地保育區及

一般農業區 

5. 一般農業區更正為山坡地保育

區 

6. 河川區更正為鄉村區 

1206 816.289376   

新竹縣 未回覆  -- -- 不納入評鑑 

彰化縣 無核定案件  -- -- 不納入評鑑 

南投縣 
1. 第 1次劃定山坡地保育區、特定

農業區、一般農業區、鄉村區、
198 46.273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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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政府 核定類型 筆數 面積(公頃) 備註 

河川區、森林區 

雲林縣 

1. 第 1次劃定山坡地保育區、特定

農業區、一般農業區、鄉村區、

森林區、特定專用區 

2. 補辦編定用地及更正分區 

3. 河川區檢討變更 

487 184.321321   

嘉義縣 

1. 第 1次劃定山坡地保育區、特定

農業區、一般農業區、鄉村區、

特定專用區、風景區、森林區 

2. 河川區檢討變更 

475 220.833947   

屏東縣 

1. 山坡地保育區及特定農業區更

正為鄉村區 

2. 鄉村區更正為一般農業區 

3. 河川區檢討變更 

185 205.816954   

花蓮縣 

1. 第 1次劃定山坡地保育區、特定

農業區、一般農業區、河川區、

特定專用區、森林區、鄉村區 

2. 河川區檢討變更 

3. 工業區更正為一般農業區 

962 295.076503   

臺東縣 未回覆  -- -- 不納入評鑑 

澎湖縣 
1. 第 1次劃定為一般農業區、鄉村

區、風景區及森林區 
322 5.16204   

基隆市 無核定案件  -- -- 不納入評鑑 

新竹市 未回覆  -- -- 不納入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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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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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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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3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依評鑑要點第 3點（四）

其他補充說明及本部營建署初評意見 

縣（市）

政府 
評鑑細項 

（四）其他 

(20 分) 
初評意見 

自評 

分數 

初評 

分數 

新北市 

1.提出非都市土地

使用分區更正、劃定

或檢討變更相關規

定之建議事項，並經

評估尚具合理及可

行性。 

7 7 

該府於 108 年 3 月 29 日所提意見，因

其涉及修正全國計畫、區域計畫法及其

施行細則規定，本部評估尚無法配合參

採，惟將納為後續相關規定修正參考，

建議按自評結果給予分數。 

2.簡化行政流程、促

進跨機關合作，提供

主動、創新及便民措

施。 

6 5 

地政事務所就新登記土地或逕為分割

土地先行前往會勘並於陳報第一次劃

定使用分區案時檢附現況照片，及以

「跨課間移案聯繫單」通知地用人員續

辦編定事宜均已納入 106 年評鑑內容，

又地政事務所陳報新登記土地補辦編

定案件含附件圖、冊、照片等資料均採

電子發文，簡化圖冊列印及核章亦已納

入 107 年評鑑內容；本次僅就辦理特定

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案件

時，與測量單位合作使用空拍機拍攝最

新現況情形，並主動運用農委會農地盤

查及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國土利用調

查等客觀調查資料統計農業使用比

例，及函詢農業局是否屬於山坡地範圍

時，一併函詢是否已辦理山坡地可利用

限度查定作業，以此簡化辦理補註用地

別之行政程序，建議給予 5分。 

3.整合運用資訊、促

進各項資訊公開

化，確保民眾知的權

利。 

7 5 

將相關法令依據、範圍、文宣、簡報及

會議紀錄建置於本府地政局網站供民

眾閱覽已納為 107 年評鑑內容；本次僅

就於編定結果通知書增加問答與

QRCODE 連結地政局非都市土地專區網

頁，建置新北市不動產愛連網為提供民

眾更多元之資料及圖資套疊，及撰寫新

北市非都市土地應用統計分析並供貴

局及社會大眾參考，惟部分內容仍與

106 年及 107 年評鑑內容類似，建議給

予 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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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政府 
評鑑細項 

（四）其他 

(20 分) 
初評意見 

自評 

分數 

初評 

分數 

桃園市 

1.提出非都市土地

使用分區更正、劃定

或檢討變更相關規

定之建議事項，並經

評估尚具合理及可

行性。 

6 6 

該府所提有關依修正全國區域計畫規

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更正劃定或檢

討變更案件辦理期限，及就修正全國區

域計畫辦理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

檢討變更作業辦理程序，提案分析是否

須踐行辦理公開展覽及說明會序利弊

得失，經評估尚屬合理且經本部採納，

建議按自評結果給予分數。 

2.簡化行政流程、促

進跨機關合作，提供

主動、創新及便民措

施。 

8 7 

有關「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劃定或檢討

變更作業說明會通知書產製模組」等內

容已納入 106 年及 107 年評鑑；本次就

「結合 QGIS&WEB 版地用子系統輔助非

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冊產製業務」，且

該創新作法已應用於特定農業區及一

般農業區檢討變更案，後續亦會以此作

法辦理河川區分區調整業務，建議給予

7分。 

3.整合運用資訊、促

進各項資訊公開

化，確保民眾知的權

利。 

6 5 

有關整合運用資訊確保民眾知的權利

兩項目中之部分內容，就辦理特定農業

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時，全數通知

土地所有權人參與說明會，並於本市各

行政區舉辦近 20 場說明會等內容已納

入 107 年評鑑；本次就促進各項資訊公

開化之項目內容，如辦理特定農業區及

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調整成果，透過市

政會議專案報告後，於市府官方網站發

布消息，並透過電子報發布新聞稿週知

民眾等，建議給予 5分。 

臺中市 

1.提出非都市土地

使用分區更正、劃定

或檢討變更相關規

定之建議事項，並經

評估尚具合理及可

行性。 

6 6 

該府108年 1月 9日建議於不違反全國

國土計畫之土地使用指導原則下，延長

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非都市土地使

用分區更正、劃定或檢討變更案件之辦

理期限，經評估尚屬合理且經本部採

納，建議按自評結果給予分數。 

2.簡化行政流程、促

進跨機關合作，提供

主動、創新及便民措

施。 

7 5 

於召開「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檢討變更

及劃定專案審議小組會議」前邀集各地

政事務所與會人員預擬報告應報事

項，有效縮短開會時間，惟並無具體事

項或更精進之項目，建議給予 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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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政府 
評鑑細項 

（四）其他 

(20 分) 
初評意見 

自評 

分數 

初評 

分數 

3.整合運用資訊、促

進各項資訊公開

化，確保民眾知的權

利。 

7 5 

於地政新聞公告后里區山坡地解編分

區調整說明會相關訊息，及定期於該府

地政局 Facebook 粉絲專頁發布有關非

都市土地使用相關法令規定或注意事

項，並藉由臉書問答互動解答民眾疑

義，建議給予 5分。 

臺南市 

1.提出非都市土地

使用分區更正、劃定

或檢討變更相關規

定之建議事項，並經

評估尚具合理及可

行性。 

5 5 

該府於 108 年 7 月 25 日針對修正「非

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更正劃定或檢討變

更案件委辦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定作

業評鑑實施要點」第 3點附表(四)其他

規定，配分 20 分提供之意見，本部擬

納入後續修正評鑑要點參考，建議按自

評結果給予分數。 

2.簡化行政流程、促

進跨機關合作，提供

主動、創新及便民措

施。 

6 5 

有關編定圖冊清理計畫已納入107年評

鑑內容；本次僅就主動函詢相關機關出

具無妨礙交通及水利證明，免除土地所

有權人向各機關申辦，簡化行政流程，

建議給予 5分。 

3.整合運用資訊、促

進各項資訊公開

化，確保民眾知的權

利。 

6 4 

有關利用「國土規劃地理資訊系統」、

主動以公文通知各土地所有權人及將

分區劃定及補辦編定等案件進度置於

網站方便民眾閱覽，皆已納入 106 年級

107 年評鑑內容；本次僅就辦理公開展

覽於刊登報紙增加 QRCODE 連結本府地

政局公告專區，建議給予 4分。 

高雄市 

1.提出非都市土地

使用分區更正、劃定

或檢討變更相關規

定之建議事項，並經

評估尚具合理及可

行性。 

8 7 

有關非都市土地編定結果通知書自動

附掛府或局戳，類似於 107 年評鑑內

容，而就該府對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更

正劃定或檢討變更案件委辦直轄市縣

（市）政府核定作業評鑑實施要點所提

建議修正事項，本部擬納入後續修正評

鑑要點參考，建議給予 7分。。 

2.簡化行政流程、促

進跨機關合作，提供

主動、創新及便民措

施。 

6 5 

有關應用公展說明會通知書產製模組

已納入 107 年評鑑內容；本次僅以該府

地政局於多目標數值圖庫應用系統中

加設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

別套疊圖層及更新航照圖，惟仍較無創

新或精進事項，建議給予 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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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政府 
評鑑細項 

（四）其他 

(20 分) 
初評意見 

自評 

分數 

初評 

分數 

3.整合運用資訊、促

進各項資訊公開

化，確保民眾知的權

利。 

6 4 

有關該府地政局網站架設便民系統引

導式網頁之論述內容近似於106年評鑑

內容所述之建置非都市土地專區，建議

給予 4分。 

宜蘭縣 無案件 不納入評鑑 

苗栗縣 

1.提出非都市土地

使用分區更正、劃定

或檢討變更相關規

定之建議事項，並經

評估尚具合理及可

行性。 

0 0 無具體建議事項，故建議不予給分。 

2.簡化行政流程、促

進跨機關合作，提供

主動、創新及便民措

施。 

7 5 

於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更正劃定及檢

討變更作業時，於各轄區地政事務所召

開說明會，提供在地化之服務，同時歸

納各項環境敏感地區應查項目，並公布

於該府地政處全球資訊網之非都市土

地管制專區，僅涉及便民措施，建議給

予 5分。 

3.整合運用資訊、促

進各項資訊公開

化，確保民眾知的權

利。 

7 2 

於該府地政處全球資訊網設置非都市

土地管制專區，提供申請表單及環境敏

感地區查詢項目相關資料，促進資訊公

開化，惟與評鑑細項 2內容過於雷同，

建議給予 2分。 

新竹縣 未回覆 不納入評鑑 

彰化縣 無案件 不納入評鑑 

南投縣 

1.提出非都市土地

使用分區更正、劃定

或檢討變更相關規

定之建議事項，並經

評估尚具合理及可

行性。 

6 6 

有關該府為配合地籍圖重測區新登錄

土地產籍管理之實際需要及各公有地

管理機關土地租用之業務需求，建請鈞

部同意酌予展延補辦編定劃編案件之

作業期程，建議按自評結果給予分數。 

2.簡化行政流程、促

進跨機關合作，提供

主動、創新及便民措

施。 

6 2 

該府依案件屬性彙整性質相同案件，便

利案件審查，惟考量精進項目未甚明

確，且與 107 年評鑑內容雷同，建議給

予 2分。 

3.整合運用資訊、促

進各項資訊公開

化，確保民眾知的權

利。 

6 0 

提供線上查詢編定結果服務及各地政

事務所設有工作站可供民眾查詢編定

結果皆已納入 106 及 107 年評鑑內容，

建議不予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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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政府 
評鑑細項 

（四）其他 

(20 分) 
初評意見 

自評 

分數 

初評 

分數 

雲林縣 

1.提出非都市土地

使用分區更正、劃定

或檢討變更相關規

定之建議事項，並經

評估尚具合理及可

行性。 

0 0 無具體建議事項，故建議不予給分。 

2.簡化行政流程、促

進跨機關合作，提供

主動、創新及便民措

施。 

10 8 

有關將編定結果通知書電子檔給予縣

府承辦並由縣府列印、用印後交由各地

所郵寄，以及辦理第一次劃定使用分區

及編定使用地類別時，皆請土地所有權

人先至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辦理山坡地

土地可利用限度查定作業，以達到便民

服務，建議給予 8分。 

3.整合運用資訊、促

進各項資訊公開

化，確保民眾知的權

利。 

0 0 無具體建議事項，故建議不予給分。 

嘉義縣 

1.提出非都市土地

使用分區更正、劃定

或檢討變更相關規

定之建議事項，並經

評估尚具合理及可

行性。 

0 0 無具體建議事項，故建議不予給分。 

2.簡化行政流程、促

進跨機關合作，提供

主動、創新及便民措

施。 

7 5 

於辦理重測時就新登錄土地會辦地用

課提供土地分割意見，避免一筆土地二

種分區情形，且如有疑義先行會同相關

單位勘查，另檢附現況照片及相關資料

以電子檔方式提供本府及委員審查參

考，惟未有更精進內容，建議給予 5分。 

3.整合運用資訊、促

進各項資訊公開

化，確保民眾知的權

利。 

6 4 

將辦理案件清冊放置於本府網頁上供

民眾查詢，已納入 107 年評鑑內容；本

次僅就善加利用國土規劃地理資訊圖

台審查案件，且如有民眾詢問土地資

訊，亦主動提供相關圖資(台)供參，建

議給予 4分。 

屏東縣 

1.提出非都市土地

使用分區更正、劃定

或檢討變更相關規

定之建議事項，並經

評估尚具合理及可

0 0 無具體建議事項，故建議不予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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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政府 
評鑑細項 

（四）其他 

(20 分) 
初評意見 

自評 

分數 

初評 

分數 

行性。 

2.簡化行政流程、促

進跨機關合作，提供

主動、創新及便民措

施。 

0 0 無具體建議事項，故建議不予給分。 

3.整合運用資訊、促

進各項資訊公開

化，確保民眾知的權

利。 

8 0 無具體建議事項，故建議不予給分。 

花蓮縣 

1.提出非都市土地

使用分區更正、劃定

或檢討變更相關規

定之建議事項，並經

評估尚具合理及可

行性。 

7 7 

貴府於 108 年 2 月 23 日所詢事項，經

鈞部 108 年 3 月 22 日回函，將新增海

域區、海域用地登記代碼、圖例及欄位

名稱之需求納入地用系統108年功能增

修與維運管理案件，建議按自評結果給

予分數。 

2.簡化行政流程、促

進跨機關合作，提供

主動、創新及便民措

施。 

7 6 

貴府 108 年 4 月 24 日訂頒「花蓮縣非

都市土地劃定或變更使用分區專案小

組設置要點」，並將經濟部水利署、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水土保持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

糧署等府外機關納入小組，促進跨機關

合作及提升專業審議能力，建議給予 6

分。 

3.整合運用資訊、促

進各項資訊公開

化，確保民眾知的權

利。 

6 4 

該府建置花蓮地理資訊整合應用平

台，且使用行政院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巨量 GIS 圖台查詢參考，並提供本縣豐

濱鄉自然保護區KML圖資及地段圖等資

訊供民眾瀏覽使用，雖部分內容與 107

年評鑑所提類似，但更為具體，建議給

予 4分。 

臺東縣 未回覆 不納入評鑑 

澎湖縣 

1.提出非都市土地

使用分區更正、劃定

或檢討變更相關規

定之建議事項，並經

評估尚具合理及可

行性。 

0 0 無具體建議事項，故建議不予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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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政府 
評鑑細項 

（四）其他 

(20 分) 
初評意見 

自評 

分數 

初評 

分數 

2.簡化行政流程、促

進跨機關合作，提供

主動、創新及便民措

施。 

6 4 

辦理非都市土地劃定編定及檢討變更

作業時，會先行會勘及製作簡報，並提

供現況照片作為劃定依據，亦會視業務

需求主動函請國有財產署分支單位提

供意見，且將相關紙本資料掃描成電子

檔供業務單位及委員使用，為無更精進

之作為，建議給予 4分。 

3.整合運用資訊、促

進各項資訊公開

化，確保民眾知的權

利。 

6 5 

整合運用國土規劃地理資訊圖台等網

站，並結合多目標地籍圖地理資訊系

統，以此增加作業之正確性，亦將相關

會議資料及記錄公開於貴府網站，供民

眾閱覽，建議給予 5分。 

基隆市 無案件 不納入評鑑 

新竹市 未回覆 不納入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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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4 委辦各直轄市、縣（市）府辦理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之劃定或檢討變更及面積未達一公頃

使用分區劃定案件核備評鑑作業 

縣（市）

政府 

(一)核定文件

及程序 

(二)核定案件

類型 

(三)核定案件數

量及面積 
(四)其他 合計 備註 

新北市 50 9 16 17 92 均符合相關規定 

桃園市 48 9 18 18 93 
共 2案不符相關規定： 

1.劃定分區與毗鄰分區不符 

2.用地編定與專案小組會議紀錄不符 

臺中市 50 9 20 16 95 均符合相關規定 

臺南市 48 9 17 14 88 
共 2案不符相關規定：編定清冊面積記載有

誤；土地使用分區圖與清冊不一致 

高雄市 49 10 20 16 95 
共 1案不符相關規定：(公展階段)暫未編定用

地未附位屬山坡地證明文件、圖冊未標註使用

地編定類別、劃定分區與毗鄰分區不符 

宜蘭縣 - - - - - 無 

苗栗縣 48 10 20 7 85 
共 2案不符相關規定： 

1.劃定分區與毗鄰分區不符 

2.使用分區圖與清冊相異 

新竹縣 - - - - - 均符合相關規定 

彰化縣 - - - - -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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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政府 

(一)核定文件

及程序 

(二)核定案件

類型 

(三)核定案件數

量及面積 
(四)其他 合計 備註 

南投縣 49 9 16 8 82 
共 1案不符相關規定： 

編定清冊之土地筆數面積與公開展覽公告範

圍不符 

雲林縣 47 10 18 8 83 

共 3案不符相關規定： 

未依規定檢附查核表；另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

圖及編定圖之分區界線未符規定及未製作封

面，並加蓋該府印信。 

嘉義縣 50 9 18 9 86 均符合相關規定 

屏東縣 48 10 17 0 75 
共 2案不符相關規定： 

未依規定製作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

圖，並加蓋該府印信。 

花蓮縣 49 10 20 17 96 
共 1案不符相關規定： 

未依規定製作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

圖。 

臺東縣 - - - - - 均符合相關規定 

澎湖縣 50 9 16 9 84 均符合相關規定 

基隆市 - - - - 0 ─ 

新竹市 - - - - 0 均符合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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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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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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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3  直轄市、縣（市）政府建議修正評鑑要點及本署研處意見 
縣市別 說明 縣市政府建議處理方式 本署研處意見 

新北市政府

108年 7月 25

日新北府地

管 字 第

1081326696

號函 

一、依「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更正劃定或檢

討變更案件委辦直轄市縣（市）政府核

定作業評鑑實施要點」規定，評鑑項目

（四）之配分為 20 分，細項 3項得酌給

1至 7分，而各細項之配分由各直轄市及

縣市政府自行配分，惟以自行配分方式

評鑑似有不妥。 

二、以本次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所提報之細項 1

為例（提出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更正、

劃定或檢討變更相關規定之建議事項，

並經評估尚具合理及可行性），本市自評

6 分、桃園市自評 8 分、台南市自評 5

分、高雄市自評 6分、南投縣自評 6分、

新竹市自評 4 分，其中除台南市所提意

見未經採納僅給予 3 分，其餘直轄市縣

市政府所提意見皆經採納並以自評分數

給予自評分數。 

三、爰同樣係建議事項獲得參採，評分結果

卻因各地方政府自評分數之差異而有不

同，似不盡合理。 

建議事項倘經參採，統一評分標準一律

給予 7分，或各細項分數配分固定。 

考量過去由縣市自行配分方

式確有不一情形，爰就評鑑項

目(四)之三細項建議分別分

配 7、7、6分，以利後續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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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說明 縣市政府建議處理方式 本署研處意見 

臺南市政府

108年 7月 25

日府地用字

第

1080838397

號函 

有關評鑑要點第 3 點附表內(四)其他規定，

配分 20 分建議意見如下： 

請考量評鑑業務，主要是辦理非都市土地使

用分區更正劃定或檢討變更案件為主，建議

附表內(四)其他規定，配分減為 10 分，並將

其餘 10 分改分配於評鑑項目(一)、(二)及

(三)為宜。 

建議附表內(四)其他規定，配分減為 10

分，並將其餘 10 分改分配於評鑑項目

(一)、(二)及(三)為宜。 

評鑑業務為提高直轄市、縣

（市）政府基於辦理非都市土

地資源型使用分區劃定或檢

討變更相關作業之工作品質

及績效，並鼓勵提出創新措

施，故評鑑項目(四)仍有維持

配分 20 分之必要性，惟本次

修正「評鑑等第、分數及獎勵」

規定，以達鼓勵縣市政府之目

的。 

高雄市政府

108年 7月 18

日高市府地

用 字 第

10803977200

號函 

有關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更正劃定或檢討變

更案件委託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定作業評鑑

實施要點(下稱評鑑要點)係為評比各縣市政

府之執行成效而訂，爰本府建議修正部分說

明如下： 

評鑑要點三、評鑑項目附件：(四)其他部分，

建請調降佔分比例，各縣市政府或因業務範

疇、案件量及資源不同，如要求其每年都需

有創新作為，可能會在此部分無法爭取較優

之分數。 

有關上述說明，建議將(四)其他部分佔

分比例調整為 10~15 分，並將評鑑等第

甲等分數調整為 80 分~89 分，乙等分數

調整為 70 分~79 分，因原本的甲等分數

為 85~89 分與乙等分數為 75~84 分級距

範圍不同。另倘各縣市核定的案件皆有

按相關法規及作業流程規定辦理，基本

分數應可設定一合理分數並根據加分依

據予以增減分，表現優良者可給予優

等，普通者給予甲等，不良者則給予乙

等，如此有創新的縣市可以爭取優等，

評鑑業務為提高直轄市、縣

（市）政府基於辦理非都市土

地資源型使用分區劃定或檢

討變更相關作業之工作品質

及績效，並鼓勵提出創新措

施，故評鑑項目(四)仍有維持

配分 20 分之必要性，惟為避

免因地方財政資源條件不

同，影響評鑑等第，故本次修

正「評鑑等第、分數及獎勵」

規定，以達鼓勵縣市政府之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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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辦理委辦事項但未有創新部分之縣

市仍能得到甲等之評比，此作法應更能

激勵各縣市政府加強案件的執行成效及

品質。 

的。。 

嘉義縣政府

108年 7月 22

日府地用字

第

1080155630

號函 

一、有關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更正劃定或檢

討變更案件委辦直轄市縣（市）政府核

定作業評鑑成果-評鑑項目（四）其他補

充說明及證明文件，其評鑑細項常因各

縣市同仁對評分認定不一，同項目自評

分數亦不相同，建議取消自評方式，由

各縣市說明相關事項並提供證明文件，

由營建署統一評分，方能一致。 

二、另為鼓勵各縣市政府承辦同仁提供建議

事項，對於有提供意見雖未經採納者，

仍酌給分數。 

於評鑑項目（四）其他補充說明及證明

文件配分部分，取消縣市自行評分部

分，統一由營建署評分。 

為利後續評鑑，並基於公平性

考量，建議後續統一由本署予

以評分，取消縣市自行評分。 

新竹縣政府

108年 7月 17

日府地用字

第

1080368024

號函 

一、「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更正劃定或檢討變

更案件委辦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定作

業要點」業於 106 年 6 月 1 日修訂第 2

點規定，建議本實施要點附表評鑑項目

（二）核定案件類型 3.「面積未達一公

頃使用分區之劃定」配合該作業要點修

一、有關評鑑項目（二），建議配合作業

要點修正說明文字。 

二、有關評鑑項目（三），建議方案如下： 

(一)按現行評分方式，並依各縣市承辦

單位人力編制調整評分。 

(二)直轄市及其他縣市分組，依各組內

一、配合委辦要點內容修正相

關內容。 

二、就評鑑要點建議部分： 

(一)評鑑之目的係為提高直

轄市、縣（市）政府辦理

非都市土地資源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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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說明文字內容。 

二、本實施要點評鑑項目（三）核定案件數

量及面積 1.核定案件之數量及面積相較

於其他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定案件

為多者，考量各縣市人力編制有別，以

各縣市間核定數量比較進行配分，對部

份人力編制不足縣市較為不利。 

比較結果做為評分依據。 

(三)訂定辦理筆數面積標準及相對應之

分數，以核定案件數量面積達到一

定目標取代縣市間比較之評分方

式。 

分區劃定或檢討變更相

關作業之品質及工作績

效，並鼓勵提出創新措

施，承辦單位人力多寡或

是否屬直轄市，並不影響

品質、績效及創新思考，

故不納入評分考量。 

(二)考量直轄市、縣（市）政

府辦理104年至107年委

辦核定案件不一，尚無法

訂定辦理筆數面積標準

及目標。 

花蓮縣政府

108年 7月 23

日府地用字

第

1080144380

號函 

按內政部前以 106 年 6 月 1 日台內營字第

1060805674 號令修正「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

更正劃定或檢討變更案件委辦直轄市縣（市）

政府核定作業要點」（以下簡稱作業要點），

其中對於作業要點二、（二）及（三）所規範

委辦案件類型業經修正在案，合先敘明。 

然經檢視內政部 104 年 10 月 22 日台內營字

第 1040815232 號函訂頒「非都市土地使用分

區更正劃定或檢討變更案件委辦直轄市縣

為求周延，建議貴署修正評鑑要點附表

內容與作業要點規範一致。 

配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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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核定作業評鑑實施要點」（以下簡

稱評鑑要點）之評鑑項目表（二）核定案件

類型 2 及 3 內容，似未配合前開作業要點一

併修正，核與上開作業要點新修正規定之委

辦案件類型有所出入。 

新竹市政府

108年 7月 19

日府地用字

第

1080112408

號函 

貴署為評鑑辦理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更正劃

定或檢討變更案件委辦直轄市、縣（市）政

府核定之執行成效，於 104 年 10 月 22 日台

內營字第 1040815232 號函頒「非都市土地使

用分區更正劃定或檢討變更案件委辦直轄市

縣（市）政府核定作業評鑑實施要點」乙案，

本府建議修正意見如下： 

一、依上開評鑑要點第三、第五點明定評鑑

項目、評鑑等第、分數及獎勵對照整體

評鑑項目配分重點在(三)核定案件數量

及面積(占 20%)及(四)其他(占 20%)，如

未達八十五分即列為乙等，然就評鑑項

目(三)配分情形對於土地幅員小或本府

於委辦要點實施前(102 年 10 月)已積極

配合完成內政部公告變更臺灣北中南東

區域計畫第 1 次通盤檢討河川區檢討變

上開評鑑要點第 3 點評鑑項目附表建議

修正如下： 

(1)核定文件及程序(占 60%)。 

1.應備核定文件符合下列規定項目

(占 30%) 

2.核定程序符合下列規定項目(占

30%) 

(2)核定案件類型(占 10%)。 

符合下列委辦案件類型 3.面積未達一

公頃使用分區之劃定： 

「位屬已劃定使用分區範圍內之零星

土地，辦理第一次劃定使用分區，限

於與周圍使用分區相同，且面積未達

一公頃。」 

(3)核定案件數量及面積(占 10%) 

(4)其他(占 20%)。 

評鑑業務為提高直轄市、縣

（市）政府基於辦理非都市土

地資源型使用分區劃定或檢

討變更相關作業之工作品質

及績效，並鼓勵提出創新措

施，故評鑑項目及其佩芬仍有

維持之必要性，惟本次修正

「評鑑等第、分數及獎勵」規

定，以達鼓勵縣市政府之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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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分區調整工作縣市相對不公平。委辦

要點實施後雖然同樣辦理項目(一)核定

文件及程序所需工作量是相同的，但評

比時卻因為委辦案件數量比別縣市少，

本府建議為有效反映各縣市政府辦理委

辦案件績效，上開評鑑要點精神應著重

各縣市政府辦理過程「質」，而不是單純

以「量」取勝，建議將來修法時能考量

提高評鑑項目(一)核定文件及程序配

分，降低(三)核定案件數量及面積配

分，以期評比方式符合公平客觀。 

二、又鈞部 106 年 6 月 1 日台內營字是第

1060805674 號令修正「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更正劃定或檢討變更案件委辦直轄

市縣（市）政府核定作業要點」，就面積

未達一公頃使用分區之劃定已委辦縣市

政府核定，是附表(二)核定案件類型 3.

面積未達一公頃使用分區之劃定內容，

建議文字配合 106 年修正之核定作業要

點修正。 

臺東縣政府 財力加權： 財力級次屬五級者，其總成績加計 1.5% 一、評鑑之目的係為提高直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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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 7月 19

日府地用字

第

1080149155

號函 

建議鈞部可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發布之各直

轄市及縣（市）政府財力分級級次標準，將

評鑑各縣市之總成績按縣市財力級次加計一

定百分比加權分數。 

 

分組評比： 

各縣市財力、人力有別，分區更正劃定之成

效或創新事項亦因能運用之行政資源不同而

有所差別，建議可區分直轄市及縣市二組辦

理評比。 

 

獎勵方式： 

建議鈞部委辦成績優良者，可於適當時機公

開表揚，除各縣市能良性競爭外，亦可增進

辦理此項委辦業務之榮譽感及向心力。 

加權分數，財力級次屬四級者，其總成

績加計 0.8%加權分數…。(加權百分比可

另行討論) 

 

總考評成績，區分直轄市及縣市二組辦

理評比。 

 

適當時機公開表揚，並發給團體獎牌或

獎座。有具體創新績效者或分區更正劃

定檢討變更業務績效有明顯進步者，另

設創新精進獎項。 

市、縣（市）政府辦理非

都市土地資源型使用分

區劃定或檢討變更相關

作業之工作品質及績

效，並鼓勵提出創新措

施，縣市財政能力及是否

屬直轄市，並不影響承辦

單位工作品質、績效及創

新思考，故不納入評分考

量。 

二、另就適當時機公開表揚部

分，將後續年度評估辦

理。 

 




